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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序 

 
民國108年11月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

國聯合會與日本全國賃貸住宅管理協會締結姐妹會。在赴

日參與此盛事過程中，文瑞也參與其中並與他認識。 

與文瑞談話，正如其本身的法律專業背景，能言善道

會說故事。但他在交談過程習慣引經據典，加上在租賃條

例頒布前已經有10餘年的租賃住宅實務經驗，話題常從各
種包租代管案例出發，專注面對充滿各種不同房東、房客

或官員產生的各種難題，以及如何解決。故事常常從意想

不到的糾紛開始，中間思考並展開解決方案，最後成功解

決，整個過程有實務及法律的精心安排。 

過去我聽過許多的包租公故事，但內容大多是如何發

跡、存到第一桶金、再進行投資快速致富，說的多是不動

產投資成功之道。但從他生動的提到他原本在新竹科學園

區上市公司從事智慧財產權法務工作，以普通上班族業餘

存錢投資小套房出租，開始接觸租賃住宅；再從新竹科學

園區離開成為職業投資人；之後因緣際會擴展業務成為包

租代管業者的故事。加上他喜歡談論法律及實務租賃住宅

案例，勝過談論投資，可以感受到他不是在房市當中買進

賣出的操盤手，而是穩健經營成長的實業家。 

自民國76年踏進房仲業後，我一直在不動產界歷練，
從房仲公司、建設公司、開發公司到代銷公司，最後來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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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成立房仲加盟店，一路走來，一直秉持「誠實」信念

服務消費者、「共好」精神與業內夥伴合作，直到現在。 

文瑞是在不動產業界，以專業經營賺取租金的投資人

及包租代管業者。相比大起大落賺取機會財的經營模式，

文瑞賺取管理財的長期經營模式，和我多年秉持誠實信念

及共好精神經營理念一致。 

前剛踏進房仲業時，當時不動產業界還沒有關於房仲

業的專法，到民國88年才有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》。
從業30多年期間，我深刻感受到從前不被認同的中人、牽
猴仔身分，到現在變身成為「房產專業顧問」，台灣房仲

業從業人員經社地位的提升！ 

文瑞從民國97年即創業從事租賃住宅服務業，到民國
107年6月27日才有專法《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》
正式施行，同樣從沒有專法跨越到有專法的時代。而今文瑞

將《住宅租賃契約：理論與實務教戰手冊》進行改版，二

版增加許多專法時代新增的包租代管服務理論與實務經驗

跟讀者分享，在此推薦此書，並期許租賃住宅服務業從業

人員，都能與房仲從業人員同樣隨著制度、法規、專業、

時間及經驗的累積，將經社地位從「打掃兼帶看」、「沒有

身分的管理員」提升到「不動產專業資產活化管理師」。 

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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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序 

 
108年從房仲再跨足租賃業成立了「總管家」，總管家

是臺中市政府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承辦廠商，踏入租賃業很

幸運認識了文瑞兄，待人接物總是彬彬有禮，凡事都親力

親為。 

經由本書作者對租賃市場的精闢分析，讓我跳脫了對

租賃市場從業人員既有的印象，而要進入租賃行業的人員

們，也必須同時具備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照以及不動產營

業員證照，讓租賃人員面對到房東客都能擁有專業知識以

協助他們，而在經營租賃公司的過程中，所遇到的問題也

是過去不曾遇到的。 

面對房客的惡意拖欠租金、遇到蠻橫不講理的房東以

及房屋點交點退細節，這些都是初次投入租賃市場的我所

遇到的困擾。但經由本書作者的詳細介紹以及手把手的指

導，如今才能在這市場逐漸站穩腳跟，隨著政策的推廣，

加速了租賃市場的成長，健全的市場也有助於政策的實

現，租賃人員的培養配合著原有的房仲行業，進而實施

租、管、售一條龍的服務，並串聯起買賣房屋以及租賃市

場。 

租賃市場已存在多年，但租賃法規的出現使其變得專

業化，期許藉由本書的介紹，帶領大家更進一步的探索租

賃住宅的面貌，本書裡不管是實務內容亦或是引用的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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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，都是各位未來所可能經歷的。本書內容詳實，作者

寫的鉅細靡遺，推薦給正在租賃行業工作的夥伴們以及即

將踏入租賃市場的各位讀者，藉由這本書一起探索並加入

租賃的行列吧。 

總管家租賃住宅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

 

臺中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副理事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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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版序 

 
在租賃條例實施前，租賃住宅服務業處於灰色地帶，

權責不清下所運用的管理及法律技巧，多是道聽塗說。租

賃條例施行後，沒有經過嚴謹的法規考證租賃住宅管理方

式只會被時代淘汰，於是筆者當年立即整合新法制規範及

10餘年執業經驗著手撰寫並迅速於民國108年7月出版《住
宅租賃契約：理論與實務教戰手冊》。當時希望此書能成

為租賃市場專業證照化之後，第一本將實務租賃及管理技

巧去蕪存菁，可運用於新時代的租賃住宅相關從業人員的

必備書籍。 

此後，由於租賃住宅市場成為受到重視的新興市場，

筆者有幸藉由專業法學背景及多年實務經驗，受邀於母校

東海大學法律系兼課教學住宅租賃及商業租賃相關課程。

由於母校提供的充份法學研究資源，使筆者能持續進一步

鑽研與租賃住宅市場相關之不動產交易秩序、租賃住宅市

場管理、物業管理、消費者保護法規、土地法規、財稅法

規、民法等相關法學專題及政策研究並發表於各學術期

刊。同時，專業能力也有幸獲臺中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

業公會及苗栗縣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肯定，受邀擔

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資格訓練班授課講師。以上授課場

合，有希望了解租賃住宅法律的法律系大學生、有想從事

租賃住宅服務業的準從業人員、也有從業已4年的回訓老
手。學員分布及學習目的範圍廣泛，於教學過程中提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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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從理論到實務非常多元，筆者亦有幸與學員們交流並

大大豐富筆者思考的深度及廣度。 

同時，租賃條例施行後，如預期般對租賃住宅市場產

生非常大的變革。已有過去的成功業者，無法適應新時代

而失去長久經營打下的江山，被變革吞沒。雖然知道舊時

代的經營方式已被淘汰，新時代的業者大多也正在摸索穩

定的經營模式。筆者較為幸運，除了過去的法律及實務經

驗較為深厚外，更有機會在母校鑽研最新理論及教學心

得，將過去的營運模式快速轉化為現今可順暢運行的租賃

住宅經營模式。 

綜合比較當初撰寫本書時，而筆者於租賃住宅市場執

業迄今亦已逾14年，增加3年餘教學經驗及4年餘市場經
驗，因此筆者決定再次將理論及實務經驗整合，推出本書

第二版。 

第二版新增租賃條例實行4年來之重要行政函釋、相關
子法、政策、司法判決所帶來的新市場秩序、各領域教書

及研究租賃住宅法規心得、實務應用所增進的管理知識及

技巧；被新行政解釋或司法判決變更、不合時宜或觀念繁

複的內容，則酌情刪去或加註；重新檢視註腳及網頁鏈

結，將無效鏈結刪除或更新。其結果是：第一版與第二版

相比，即使刪去部分第一版內容，第二版仍然新增近萬

字，添加許多實用內容、心得及評釋；註腳由原本的108
個，增加至157個，添加非常多的可靠法源依據；附件由原
本的3件，增加至6件，增加許多政府近年新頒布的子法及
範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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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書第二版仍維持第一版原本目標：系統性地幫助房

東、房客、相關業者甚至法律專業人士，從無到有，逐項

解析建構租賃住宅契約觀念，繼而以類工具書的方式，提

供常見的租賃糾紛的實務處理經驗及法律依據。希望此書

第二版能持續成為租賃住宅市場的實用工具書。 

 

 
2022.07 

租賃住宅問題諮詢及研究，

請加入楊老師服務網頁！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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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 
作者原於科技業界從事於科技法律工作，於民國96年

即開始以業餘投資人身分投資並經營租賃住宅。於業餘經

營過程中，深深感覺住宅租賃可說是最常見的法律關係及

基本社會需求之一。據行政院指出，約有285萬多人有租賃
住宅需求，佔了台灣1成以上的人口。然而，租賃住宅市場
長年來，除了欠缺專業化導致事務繁雜、耗費心力外，還

充滿各種不同原因而產生的租屋糾紛，導致房東害怕惡房

客，房客也害怕惡房東。 

如今《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》已經在各方關

注下通過立法並於民國107年6月27日施行，內容除了定義
何謂租賃住宅，及其法律關係外，亦整體建構租賃住宅服

務業及證照制度。有了明確的制度之後，不動產經紀業、

保全業、公寓大廈管理服務業、室內裝修業等均有業者表

明進入此市場的意願，擴大營業範圍，可見影響層面相當

廣大，可能會從此改寫租賃住宅服務業的市場生態。 

正逢租賃住宅市場的大變革，本書結合筆者累積10餘
年的租賃住宅服務經驗，內容與眾不同之處在於：一、過

去這個行業處於灰色地帶，權責不清，從業人員大多數素

質不夠。大多數講述住宅租賃契約的著作，只能探討出租

人及承租人雙方的關係，所運用的管理及法律技巧，很多

都是道聽塗說。筆者於從業之前是科技業界專業的法務人

員，於民國98年離開科技法律業界，創業成立不動產租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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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專營租賃住宅，從業10餘年間，感受到租賃住宅市場
問題重重，不斷的以科技法律背景，及專業化經營改善租

賃住宅市場。經歷10餘年努力奮鬥，經歷包租、代管、總
幹事、翻修、改建、惡房客、惡房東、建管機關、消防單

位、管理委員會，並經其中心得紀錄整理下來，成為本

書；二、大多數著作，單純討論承租人及出租人之間的租

賃關係，無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以及其他相關法律的存

在；而筆者除了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之外，亦擔任公寓大

廈管理委員會總幹事，具備證照及實務經驗。在多年經驗

當中，許多租賃糾紛的發生及解決，要真正的完整解決，

不是只有租賃住宅相關法律而已，和管理委員會及其他法

律能否妥當安排有非常密切的關係，是絕不可忽視的，因

此本書加入了其他領域的相關經驗。 

本書由實務出發，目標是系統性地幫助房東、房客、

相關業者甚至法律專業人士，從無到有，或從舊法過渡到

新法，從租賃住宅的法律關係逐項解析建構租賃住宅契約

觀念，繼而以類工具書的方式，提供常見的租賃糾紛的實

務處理經驗及法律依據。希望此書能成為租賃住宅市場的

實用工具書。 

 
2019.05 

租賃住宅問題諮詢及研究，

請加入楊老師服務網頁！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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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
 
本書主要內容，大致區分為法律契約與實務問題二大章。 
第一章，主要內容偏重法律及契約，由於在租賃住宅市場

中，多數租賃關係適用消費者保護法，因此會以行政院消費者

保護會的《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的運

用及解釋為主要的架構，並以租賃條例、土地法、民法為輔。

第一章的用詞會偏向法律專業術語，但筆者會盡可能以通俗易

懂的方式呈現。如果讀者並非法律背景的，或許會想要直接跳

過第一章，直接看第二章的實務問題。但筆者仍然希望儘量不

要跳過。有二點主要的理由，第一個理由是：第一章雖然偏理

論，卻是常態。例如房東出租10間房子，就會簽署10份契約，

但卻不是10間房子及契約都會出現實務糾紛；第二個理由是：

在契約部分，如果沒有付出必要的心力在簽約時留意，真的出

現糾紛的時候，可能契約上並沒有保障已經來不及了。因此，

注意契約內容，是非常必要的。 
在第一章，由於契約用字及觀念必須正確，避免誤會，因

此在用字遣詞方面，會避免使用通俗用語，儘量使用較為專業

的法律術語。比如說，不用「房客」，儘量使用「承租人」、

「次承租人」。因為「房客」這個用語，有可能指的是一般的

房客，但也有可能是包租業者；同理，儘量避免使用「房東」

或「屋主」，而儘量使用「出租人」、「包租業者」或「房屋

所有權人」。提到作者本人意見的，會使用「筆者」代稱而不

用「我」。 
第二章，主要內容偏重實務的各種問題及糾紛處理，以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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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累積10餘年經驗，從事過包租、代管及總幹事；也不僅做過

翻修、改建；也遇過惡房客、惡房東、好管理委員會；也遇過

各種建管機關、消防單位相關問題。相信可以充份解決問題或

是提供足夠適當的建議。在這個章節，牽涉及日常租賃事務的

各種問題及糾紛，會使用較為通俗易懂的用詞。提到作者本人

意見，會直接使用「我」。而且會提供許多作者10餘年的租賃

住宅服務、法學研究及近年教學的真實經驗提供給讀者作參

考。 
為能夠使本書目標及專注提供讀者必備的法律知識，本書

預設讀者排除租賃住宅服務業者，原則限於自然人出租人及承

租人，內容以具備消費關係的租賃契約為主。理由是：一、租

賃住宅服務業者會需要更詳細的解說細節，以及更多的行政管

理規定，但會導致本書過於龐大而失焦。將來可能針對業者專

門出另一本書或推出相關講座、教育訓練或其他知識服務以滿

足需求。二、大多數出租人是常態性的出租租賃住宅，符合行

政消費者保護會定義的職業房東（企業經營者），租賃關係適

用《消費者保護法》。 
關於租賃契約主要權利義務直接相關的法規，例如《租賃

住宅市場及發展管理條例》、《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

不得記載事項》、《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》、

《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、《住宅包租

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》、《租賃住宅委託管理應記載及

不得記載事項》，除了將會於本書內容反覆提及外，為便利讀

者查詢，也會列為本書附件。其他也很重要且相關的法規，還

有《所得稅法》、《營業稅法》、《土地稅法》、《房屋稅

法》、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》、《公平交易法》、《建築物室

內裝修管理辦法》、《民法》……這些相關法規，則會在契約

條款產生關連時，筆者會引用法律文句並同時加以講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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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住宅租賃契約 

 

1. 總則 

關於住宅租賃契約，在《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》

（於本書以下均簡稱為「租賃條例」）通過生效前，曾經有各

種各樣的版本及不同的法規相關規定，如《民法》租賃編相關

規定，內政部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頒布的版本、消費者文教基金

會的版本，文具店版本，不動產經紀業版本等，但都沒有統一

的法律規範，加上多數房東都逃漏稅或要求房客退租時需繳回

契約等等要求，因此在《租賃條例》頒布之前，租賃市場是個

充滿糾紛的地下市場。 
為什麼《租賃條例》通過之後，筆者卻認為會從此改寫租

賃住宅服務業的市場生態，有什麼不同之處嗎？以前不是政府

都會頒布契約範本嗎？筆者認為最關鍵的重點是定義了什麼是

「租賃住宅服務業」。在此之前，甚至連營利事業登記項目都

沒有租賃住宅服務業，只能以不動產租賃業申請登記，但不動

產租賃本身是個很大的概念，由於業務內容不同，會有不同的

主管機關及法律定位。筆者曾經向經濟部投資審議會申請外國

實習生來台實習名額，當時卻連經濟部都找不到政府單位認為

自己是租賃住宅服務業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1，最後是投資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因為當時的租賃住宅服務業，屬於不動產租賃業，但不動產租賃業

因為租賃形態不同有不同的主管機關，但，租賃住宅服務業卻不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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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自行依權職通過申請案2。 
因此，以筆者的角度來看，《租賃條例》實施前與實施

後，最重要的差異點是，雖然民間一直都有人從事這項商業活

動，但租賃住宅服務業是不是一個產業是件妾身未明的事；

《租賃條例》通過後，租賃住宅服務業是一個正式且需要證照

的特許行業。這就像以前在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》通過

後，不動產經紀業成為特許行業後，才出現全國性且專業的業

者一樣，從業人員的素質也因此而大大提升。 
另外，由於許多人居住在公寓大廈裡，無論是買房出租或

承 租 入 住 ， 區 分 所 有 人 及 住 戶 都 會 受 到 《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

例》、社區規約及相關子法的規範，因此，在討論契約內容的

時候，也會適度的加入相關內容，期待本書能真正的提供解決

方案。 

2. 適用的法規及契約 

那麼，在契約法規的適用內容方面，出現了什麼大的轉折

呢？ 
最重要的轉折應該是《租賃條例》第5條：「租賃契約具

消費關係者，適用《消費者保護法》（以下簡稱「消保法」）

相關規定；非具消費關係者，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，由中

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將租賃契約，如果排除租賃住宅服務業者

（以下簡稱「租賃業者」），分為具備消費關係及不具備消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於不動產經紀業，不歸內政部地政司管轄；也不屬於旅館業，不歸

交通部觀光局管轄；也不屬於學校宿舍，不歸教育部管轄；也不屬

於外籍勞工宿舍或包棟員工宿舍，不歸勞動部管轄；當時最接近的

是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住 宅 管 理 組 ， 但 也 被 營 建 署 以 營 署 宅 字 第

10500076462號函否認其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 
2 民國105年經濟部投審會經審三字第10500289480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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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係二種。 
不具備消費關係的住宅租賃契約，遵守內政部訂定的《住

宅租賃契約書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》3（以下簡稱「應約定

租約」）。重點在於：非具消費關係之租賃契約條款，違反應

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者，無效；應約定事項未記載於契約者，

仍構成契約之內容，具備法律效力。 

《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》第5條 

租賃契約具消費關係者，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

定；非具消費關係者，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，由中

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前項應約定事項，其內容得包括： 

一、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。 
二、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。 
三、契約之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。 
四、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重要事項。 

 
第一項不得約定事項，其內容得包括： 

一、限制或免除租賃當事人之一方義務或責任。 
二、限制或剝奪租賃當事人之一方行使權利，及加重其

義務或責任。 
三、其他顯失公平事項。 

非具消費關係之租賃契約條款，違反第一項應約定

及不得約定事項者，無效；該應約定事項未記載於契約

者，仍構成契約之內容；其為口頭約定者，亦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民國107年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3965號令；民國109年8月14

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1090264209號令修正（中華民國109年9月1日生

效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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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賃契約條款，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

部，除去該部分，契約亦可成立者，該契約之其他部

分，仍為有效。但對當事人之一方顯失公平者，該契約

全部無效。 
 
而具備消費關係的租賃契約，依照《消保法》第17條，遵

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（以下簡稱「消保會」）的《住宅租賃

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4（以下簡稱「定型化租

約」）重點同樣在於：具備消費關係之租賃契約，違反定型化

租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，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，而應記載

之事項，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，仍構成契約之內容，可以說

具備法律效力。 

《消費者保護法》第17條 

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，保護消費者權益，

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，得選擇特定行業，擬訂其定

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，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

告之。 
前項應記載事項，依契約之性質及目的，其內容得

包括： 
一、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。 
二、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。 
三、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。 
四、契約之解除權、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民國105年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5384號公告；民國109年8月

14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1090264203號公告修正（中華民國109年9月1
日生效），修正「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，

並修正名稱為「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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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事項。 
第一項不得記載事項，依契約之性質及目的，其內

容得包括： 
一、企業經營者保留契約內容或期限之變更權或解釋

權。 
二、限制或免除企業經營者之義務或責任。 
三、限制或剝奪消費者行使權利，加重消費者之義務或

責任。 
四、其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事項。 

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，其定型化契約條款

無效。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，依前條規定定之。 
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，雖未記載於定型

化契約，仍構成契約之內容。 
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者，主管機關得隨時派

員查核。 
 
然而，《租賃條例》第5條的規定和《消保法》第17條規

定，整體規定及要求非常相似；應約定租約與定型化租約，內

容也非常接近，因此，可以說無論具不具備消費關係，都有相

當多的條款，會強制構成契約的內容，而且違反的條款會無

效，確實有助於住宅租賃市場健全發展。可見得此次《租賃條

例》頒布實施，政府很認真希望能盡可能擴大適用保障民眾租

屋權益。 
而，除了應約定租約與定型化租約之外，在租賃住宅相關

事項，內政部頒布的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是參考用，不真正具

備《消保法》上的法律效力5。因此，本書以下內容提到「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民國92年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消保法字第0920000288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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